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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方支付公司可以加强电子支付行业中各企业之间的协作，优化支付产业价
值链。第四方支付将是电子支付发展的大趋势，是未来电子支付的创新焦点所在。

文  |  赵鹞

颠覆颠覆者
第四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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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号称第四方支付鼻祖的美国金

融科技公司 Stripe 在香港市场将支付宝和微信支

付“打包”的消息不胫而走，第四方支付概念再

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其实，Stripe 并不能算作纯粹意义上的第四

方支付公司，它的本业仍属于第三方支付，只是

同时在探索第四方支付业务。

第三方支付之后
所谓第四方支付，通常也被称为“聚合支付”，

是相对于第三方支付而言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分工的细化，从付款人到

清算机构再到收款人三步就能完成的支付价值链

条被拉长，参与方不断增多，一些原来因成本过

高而无利可图的专业化服务逐渐独立出来，形成

了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最

初的目的是为支付价值链条中的直接利益方提供

服务，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间接利益方”。

然而时移势迁，人们当前普遍优先选择第三

方支付账户来完成支付，尤其是小额支付，与之

相对应的，银行账户的动户率快速下降，原来由

银行账户代表收付款人的支付结构逐渐转向由第

三方支付账户代表收付款人的支付结构。同时由

于第三方支付拥有自己的清算网络，它不再是依

附于银行账户的一种电子簿记，而是逐步取代银

行支付体系，成为了支付价值链条中的直接利益

方。与此同时，创新的脚步不停，电子商务的发

展就是一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历程，如果第

三方支付是银行支付的颠覆者，那么第四方支付

的出现，就是要成为第三方支付的颠覆者。

第四方支付不是单纯从支付角度提供服务，

更多地是统一各种支付协议，提供第三方支付的

交叉认证机制。它不直接参与电子商务交易，却

能够对部分或者整个电子商务过程产生影响。

以 Stripe 对第四方支付业务的探索为例，在

与支付宝、微信支付达成合作之后，已经接入

Stripe 平台的商家可以将支付宝、微信支付加入

付款选项中，用户在 Stripe 上购物时可以选择用

支付宝或微信完成支付。而一些专注于线下商家

的第四方支付公司，则在试图解决支付接口众多

给商家和用户带来的烦恼，推出了“超级服维码”

产品，想要一个服维码“兼容”支付宝、微信支

付等众多支付工具。

第四方支付所能起到的最主要作用是整合资

源，统一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降低第三方

支付环节的交易成本。因此，可以将第四方支付

公司定义为“电子支付及其增值服务的集成服务

提供商”，它通过对支付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

和技术进行整合和管理，规范电子商务流程，向

客户提供更为优化的电子支付解决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讲，第四方支付将是电子支付

发展的大趋势，是未来电子支付的创新焦点。长

远来看，第四方支付如果能实现对电子支付，乃

至电子商务行业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并在此基

础上循序渐进地发展，终极目标将是功能强大的

电子商务公共综合服务平台。这一平台能够整合

电子商务信息系统、第三方支付系统、银行支付

系统等各类信息资源，高效率地实现各系统之间

的信息与价值交换。

三种模式打市场
按照发展现状，第四方支付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后台运维（服务）型”，在这种

模式下，第四方支付公司和电子支付企业（包括

第三方支付企业、银行）是一种内部合作关系，

即第四方支付公司的后台和电子支付企业的后台

是打通的。第四方支付公司并没有和商家或客户

进行实际对接，它只是向电子支付企业提供一系

列的服务，包括市场推广、技术更新与优化、安

全防护等。其实，这种“后台运维（服务）型”，

简单点说就是“金融云”模式。

第服个种是“协调运作型”，在这种模式中，

电子商务的发展
就是一个“江山
代有才人出”的
历程，如果第三
方支付是银行支
付的颠覆者，那
么第四方支付的
出现，就是要成
为第三方支付的
颠覆者。

金融科技企业推出的金融

服务平台，银行、基金、

保险等金融机构可以将自

己的业务放在该平台上进

行运作，由平台为其提供

IT 资源和互联网运维服

务。

金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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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方支付公司与电子支付企业采用战略联盟的

方式进行合作，第四方支付公司、电子支付企业、

客户三者处于开放的网状互联状态，第四方支付

公司可以直接与客户接触并了解客户需求，这有

点类似于支付宝对多个共享单车企业的整合。

“协调运作型”模式，相当于第四方支付公司

与电子支付企业建立了一个“联盟”，共同为客户

提供支付服务方案。这种模式需要“联盟”内部的

企业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共同对

电子支付产业市场进行开发和管理，在分析客户支

付需求的基础上，基于各自所能提供的服务为客户

制定出最佳的支付路径。很明显，“协调运作型”

模式中，不仅第四方支付公司能够获得效益，同时

还能够让支付产业价值链上其他企业都获得好处，

让社会资源实现更为优化的利用。当前阶段，国内

有不少第三方支付公司正在投资第四方支付，就是

想通过新平台吸引优势互补的其他支付企业，共同

建立一个覆盖范围更大的“联盟”。

第三种是“行业整合型”，采用这种模式的

第四方支付公司自主开发、管理电子支付市场，

同时对电子支付企业的资源、技术进行综合管理

与调配，向其上下游的商家和用户提供全面集成

的电子支付解决方案。在这种模式中，客户可以

直接通过第四方支付公司来实现各种支付，而不

是在第四方支付公司搭建的平台上根据不同需求

选择不同的电子支付企业。这种模式下，第四方

支付公司试图成为沟通各方的一个纽带，对第三

方支付行业的“破坏性”最大，不过可以整体上

拉高电子支付的行业效率。

“行业整合型”是最高级的第四方支付形态，

然而级别越高，运作难度就越大，它对第四方支

付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要求非常

高，需要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来运作。这种类型

的公司在初期市场开发中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有

可能是通过市场化的力量破解不了的，尤其是在

当前垄断特征比较明显的第三方支付市场中，想

要再造一家公司来整合第三方支付以及银行支付

市场，多少有点天方夜谭的意味。

不忘初心才能行稳致远
虽然第四方支付业务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

域，但成熟的商业模式仍有待进一步发掘。而且

系统越复杂，面临的风险点越多，第四方支付的

风险管理可能比第三方支付还要复杂与繁重，这

对第四方支付公司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第四方支付行

业如何避免当前第三方支付所面临的违规清算、

资金池等产业乱象？笔者认为，第四方支付在发

展过程中必须要坚守自身间接利益方的底线。只

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才有可能在严监管

的金融环境中迎来大发展的机会。

在这方面，也需要金融监管机构做好引导工

作，既不能对第四方支付的适度创新说不，也不

能任其完全地“自由发挥”。国内第四方支付的

产生，就是第三方支付遇到强监管，很多想要进

入支付领域的企业在拿不到第三方支付牌照时的

一种无奈选择。

面对日新月异的支付技术创新，监管思路要

进行及时的调整，不能根据支付的行为或者支付

的表象（比如现在的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

扫码支付等，这些都属于支付的表象）来制定监

管服策，如果单依据这些表象来制定监管服策，

监管很容易陷入被动。

监管机构要看被监管对象处在支付价值链上

哪个位置，根据被监管对象所处的位置对其运营

进行监管，直接利益方有直接利益方所适用的规

则，间接利益方有间接利益方需要遵守的规范。

套用一个时髦的用语，就是“穿透式监管”。对

于目前的第四方支付来说，间接利益方是其经营

运作范畴，一旦越界，应该予以及时的规范。

国内第四方支付
的产生，就是第
三方支付遇到强
监管，很多想要
进入支付领域的
企业在拿不到第
三方支付牌照时
的一种无奈选择。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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